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侵上訴字第126號

上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孫緯龍　

　　　　　　　　　　

　　　　　　　　　　

選任辯護人　張宸浩律師

            陳恪勤律師

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妨害性自主案件，不服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

2年度侵訴字第21號，中華民國113年1月23日第一審判決（起訴

案號：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20773號），提起上

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孫緯龍犯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女子為性交罪，共參罪，

各處如附表「本院宣告罪刑」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

貳月。

    事  實

一、孫緯龍於民國111年6月間某日，在不詳地點，透過通訊軟體

Instagram（下稱IG）結識代號AE000-A111372號之少女（民

國00年0月生，真實姓名年籍資料詳卷，下稱A女），雙方進

而交往成為男女朋友。孫緯龍明知A女為14歲以上未滿16歲

之女子，竟基於與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女子性交之犯意，於

如附表編號1至3所示之時、地，對A女為如附表編號1至3所

示之性交行為。

二、案經A女之母AE000-A111372A（真實姓名年籍資料詳卷，下

稱B女）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內湖分局報告臺灣士林地方

檢察署（下稱士林地檢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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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判決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以及其他書面陳

述，雖均屬傳聞證據，惟當事人於本院就證據能力部分均表

示無意見而不予爭執（見本院卷第136頁、第229頁），並迄

至言詞辯論終結前，當事人知悉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

不得為證據之情形，猶未再聲明異議，本院審酌該等證據資

料製作時之情況，並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

且與本案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故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

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認均有證據能力。至

被告固爭執A女於警詢中之陳述無證據能力部分（見本院卷

第136頁），本院既未作為認定被告有罪之基礎，爰不就其

證據能力部分予以贅述。

二、本判決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無傳聞法則之適用，並因均與

本案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且查無證據證明係實施刑事訴訟

程序之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亦無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4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與不得作為證據之情形，復經本院

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認均有證據能力，而得採為判決之

基礎。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固坦承係經由IG而結識被害人A女，進而交往成為

男女朋友關係，時間約1個月，並知悉兩人在交往時，A女係

14歲以上未滿16歲女子，且「000000」及「000000」均為其

IG帳號之事實，惟否認有何與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女子為性

交行為之犯行，辯稱：我未曾與A女在如附表編號1至3所示

之時、地發生性行為；其選任辯護人則以：被告從未與A女

發生性行為，被告甚至曾拒絕A女性行為之請求，又本案係

因兩人吵架分手後，有發生其他訴訟，A女為挾怨報復，方

指控被告與未成年性交等語。經查：

  ㈠被告與A女於111年6月間透過IG結識，進而交往為男女朋

友，交往期間約1個月，並知悉A女當時為14歲以上未滿16歲

之女子，且「000000」及「000000」均為其IG帳號等情，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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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所不否認（見本院卷第133至134頁、第233頁），核與

證人即被害人A女於偵訊及原審證述明確（見士林地檢署111

年偵字第20773號公開卷【下稱偵卷】第14頁、第67頁、第6

9頁，原審卷第142頁），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㈡A女指訴與被告發生性交之歷次證述如下：

  ⒈A女於偵訊證稱：因為被告ㄧ直提，我怕他生氣所以妥協，

就在剛剛說的那一次後隔沒2、3天，是在被告家，我坐火車

到南港，他在南港車站等我，我們再一起搭公車去他家，一

進門隨即就發生性行為，我有跟被告說要戴保險套，但被告

明白跟我說他不要，他就射在體外，結束後他跟我坐車到南

港，陪我坐火車到桃園火車站，之後我自己回家；第二次和

第一次一樣，時間我忘記了，但是第一次之後沒有隔到一個

禮拜就發生第二次性行為，也是在被告家，一進房間就發生

性行為，我的底線就是不可以射在裡面；第三次是陪被告到

臺北處理保險事宜，處理完，他陪我坐公車到松山車站，他

在公車上就跟我提要做那件事，他覺得時間不夠，就說回桃

園找旅館，我跟他說不要，我不想要在外面，他在公車上就

一直質疑為什麼不可以在外面，並對我擺臭臉，所以我就很

無奈跟他說好，就妥協，所以我們就到桃園火車站附近的旅

館，一進旅館就發生性行為，也是不戴套體外射精，結束後

被告就送我到桃園火車站，我去騎車回家等語（見偵卷第69

至77頁）。

  ⒉A女於原審證稱：我與被告交往期間有發生過3次性行為，我

記得最後一次是7月在桃園旅館，當天是跟被告去臺北處理

保險的事情，是從松山火車站搭車到桃園火車站後在旅館發

生性行為，第一次是在111年7月初，是和被告相約在臺北火

車站見面再轉車到南港車站，再轉公車到被告家中發生性行

為，第二次行為時間可能是在7月中，過程和第一次一樣等

語（見原審卷第142至145頁）。

  ⒊就A女於偵訊及原審證述觀之，其對於被告於111年7月間某

日、前一次性行為隔多久後之某日、2次在被告位在臺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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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湖區之住處、1次在桃園火車站附近某旅館，未違反A女之

意願，以陰莖進入A女陰道方式之性交既遂行為、被告均未

戴保險套及體外射精等節，均已明確證述如前，顯係基於其

親身經歷，方能具體就其遭侵害之內容證述明確，且其原審

證述前已具結擔保其證詞之可信性，益徵A女前揭證述已有

一定之憑信性。

  ㈢A女之指述，有其與被告之IG對話紀錄補強而可以憑信：

    被告曾以IG帳號「000000」向A女傳送「不想念愛愛喔」訊

息，經A女明示拒絕後，被告即表示「無所謂，東西給你，

就當作你獻身辛苦你」，於A女回覆「我不想要你也不高

興？真的不用這樣，上床這麼重要嗎」後，復傳送「就是上

了床我負責到那樣，不用了死破麻，就照原本計畫走吧，跟

你媽說一說結束，爽做也是你，不要也是你」、「我只是

問，你回那殺小，我跟你包含做 不做是要再怎麼過下去，

幹破你娘，交了前面做了後面不做？」等訊息（見偵卷第13

5頁、第137頁），而依上開訊息內容以觀，不乏出現「愛

愛」、「獻身」、「上了床」、「爽做」等有關性行為及被

告欲再與A女發生性行為之性暗示內容，且依上開對話訊息

時序及對答內容，可知被告因一再向A女索求性事，經A女明

確拒絕後，其態度即轉趨惡劣，甚至怒懟「不用了死破

麻」、「爽做也是你，不做也是你」、「我跟你包含做 不

做是要再怎麼過下去，幹破你娘，交了前面做了後面不

做？」等語，倘被告前未曾與A女為性行為，豈有傳送上開

訊息、甚至因要求繼續發生性行為遭拒而惡言相向之可能？

足認被告與A女於互相傳送上開訊息前應曾為性行為無訛，

亦核與被告所傳送「你不只有跟我，還有另外2位做過，看

你要怎麼處理，看是要請他們都出來驗還是怎麼，不然怎麼

判定就是我」等訊息內容一致（見偵卷第129頁），再參以A

女於原審證稱上開對話紀錄係其與被告為本案性行為後之對

話等語（見原審卷第148頁），足徵被告確有與A女為性行為

無訛；此外，A女尚向被告表示「我那個來」，被告隨即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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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喔喔，來了喔」、「我才再想，月初來了，該來了吧」

等語（見偵卷第139頁），可知因被告與A女為性行為時均未

使用保險套而無任何保護措施，其惟恐A女因此懷孕而對於A

女生理期之時間多所注意，始於得知A女之月事來潮後即為

上開表示，對照上開訊息與A女前開證述之內容，互核當屬

合致，益徵被告確實有與A女發生性交行為無訛，A女上開證

述屬實為真。　

  ㈣綜上，本院審酌A女於偵訊及原審所為之上開證述，證述主

要情節前後大致相符，復未悖於常情，且有上述事證資為補

強，保障所供述事實之憑信性，是本院綜合上情，堪認A女

上開指訴情節，即被告與A女確有於附表編號1至3所示時、

地發生性行為等情，應可採信。

  ㈤被告辯解及辯護意旨不採納之理由：

  ⒈就辯護人於原審稱A女於歷次證述有前後不一之瑕疵部分：

  ⑴按被害人之陳述有部分前後不符，或相互間有所歧異時，究

竟何者為可採，法院仍得本其自由心證予以斟酌，非謂一有

不符或矛盾，即應認其全部均為不可採信；尤其關於行為動

機、手段、方法及結果等細節方面，被害人之陳述，有時因

理解、記憶及描述能力等因素，所述難免略有出入，但若無

重大瑕疵，而其基本事實之陳述，與真實性無礙者，仍非不

得予以採信（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973號判決意旨參

照）。 

  ⑵查A女於警詢固證稱：我與被告最近一次發生性行為的日期

是111年7月28日下午，在桃園一間旅館，第一次時間大概是

7月初，在被告家發生性行為；第二次時間大概7月中在被告

家發生性行為，被告以性器官進入我的陰部進行性行為。我

不是很願意，但就是遷就他，我之前有拒絕過他，但他會臉

很臭，所以我就不知道怎樣拒絕他，也沒有向他表達；第一

次我跟被告相約在臺北車站見面，然後坐火車到南港火車

站，再轉公車到他家最近的某一站，再步行走至他家，結束

後他陪我坐火車回桃園家中；第二次和第一次一樣；第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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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當時陪被告去臺北處理保險事情，然後一起坐火車至松山

火車站，在公車上被告問我要不要去旅館，我說不要，我不

喜歡在外面，被告就臉很臭，我只好妥協，就坐火車到桃園

火車站，出火車站後走路到旅館，結束後我自己騎腳踏車返

家。被告三次性行為皆沒戴保險套，他有射精但沒有射在我

的陰部裡，都射在衛生紙上等語（見偵卷第14至15頁），而

與其於偵訊之證述內容，就案發確切時間、前往被告住處之

過程等節，略有不同，且稱對於性行為細節均不復記憶，然

A女就各次性行為前被告之說詞、情緒及舉措、兩人係一進

入被告住處或旅館房間後即刻發生性行為、被告係以陰莖插

入A女陰道之方式為性行為且未使用保險套等主要情節，始

終陳述一致，復未悖於常情，是辯護人以A女有部分之歧異

證述而質疑A女證述之可信性云云，尚非可採。

  ⒉至辯護人另以被告與A女之對話紀錄，欲說明被告確曾拒絕A

女性行為之請求，主張兩人間並未於如附表編號1至3所示

時、地發生性行為云云。依辯護人所提出之對話紀錄中，被

告固曾在A女表示「你要去哪裡做^^」後，回復A女「再

說」、「我只再意那回答」；A女表示「你自己不要還要怪

我不主動」、「哪招啊孫大哥」後，回復A女「我真的沒有

不要」、」「我很想要」、「真的」，A女再表示「但你一

直拒絕我」、「殺小」，被告則再表示「要到不行」；A女

表示「所以呢」、「你要我不要碰你 ok我不碰」、「啊我

不碰」等語，有上開訊息紀錄擷圖在卷可佐（相關對話紀

錄，見偵卷第137頁、第143頁、第145頁），雖可認被告曾

拒絕A女之性暗示，但依上開事證，仍無礙於本院認定被告

確有與A女於附表編號1至3所示時、地發生性行為，是辯護

人此部分主張，自屬無據。

  ⒊再辯護人另以A女係因分手後發生糾紛，欲挾怨報復，方誣

陷被告，以作為另案談判籌碼云云。對此，A女於原審固證

稱：被告於分手前後有對其提出教唆傷害之刑事告訴，當時

有一位叫邱裕棠之人在我家門口開槍掃射並掃到被告，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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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叫邱裕棠開槍或打被告等語（見原審卷第146頁），且

與證人B女於原審證稱：我知道被告因遭於住家前開槍打到

被告，而對A女提出教唆傷害之刑事告訴，且A女獲檢察官不

起訴處分等語相符（見原審卷第151頁），又A女於111年8月

4日向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八德分局報案前之111年7月29日至

同年8月1日間，即不斷以IG帳號「000000」向A女傳送傳送

「要走是嗎」、「現在是想怎樣」、「我搞你什麼？」、

「你要搞我是嗎」、「馬上」、「立刻」、「現在」、「你

給我回答」、「我也會讓你知道的」、「不管是死是關都

好，我又定處理沒處理我跟你姓」、「等著」、「你怎麼弄

我的」、「我也會讓你知道的」、「你什麼態度」、「我也

不管你家裡人有多屌」、「我敢一個人現在直接衝你家」、

「要不要去問一下張我以前1打9」、「你他媽到底是不是在

看我拿你沒辦法啊」、「你他媽到底啥小態度」、「幹破你

娘」、「你要搞大我陪你搞」、「等著」、「我等下忙完過

去」等訊息予A女，此有上開訊息紀錄擷圖附卷可參（見偵

卷第85頁、第87頁、第95頁、第105頁），顯見被告於A女提

起本案告訴前實已因不滿A女要求分手一事而對其惡言相

向，A女不堪擾提出本案告訴，衡情此舉並未與事理相悖，

亦與A女於偵訊證稱：因為媽媽發現對他提告，後來我也覺

得他很過份，對我做情緒勒索，又說要來學校堵我，又說要

找人來弄我媽，因為他一直恐嚇我，所以我就想說要告來告

等語（見偵卷第77頁）所示情節相符，況對照A女就被告本

案犯行之證述，可認其所謂「要告來告」一詞，係就被告先

前對其為性交行為，訴諸法律途徑解決之意，此乃正當法律

權利之行使，尚難因A女權利行使之早晚或被告遭他人開槍

波及一事，遽認A女就被告本案犯行有設詞誣攀之目的，被

告及其辯護人徒憑己意任指因A女與被告間有教唆傷害案

件，可知本案應為A女為供作另案談判籌碼而捏造云云，尚

無可採。　

  ㈥綜上，是被告上開所辯，均屬事後卸責之詞，不足採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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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事證明確，被告就如本判決附表編號1至3所示犯行，均堪

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    

  ㈠核被告就如附表編號1至3部分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27條第3

項之對於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女子為性交罪（共3罪）。  

  ㈡被告所犯如附表編號1至3所示之對於14歲以上未滿16歲女子

為性交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分論併罰。

三、撤銷改判之理由：

    原審認被告就附表編號1至3部分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27條

第3項之對於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女子為性交罪，事證明

確，據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被告上訴後業與A女、B女

達成調解，且已履行完畢等情，有原審法院113年度湖司簡

調字第549號調解筆錄及匯款單據在卷可按（見本院卷第125

至127頁、第185頁），原審未及審酌上開有利於被告之科刑

因素，而為刑罰量定，容有未恰。檢察官以被告否認犯行，

且未與告訴人和解並賠償，犯後態度不佳，足認原審量刑過

輕為由提起上訴，惟被告於上訴後業與A女、B女達成調解，

並完全履行，業如前述，至檢察官所指被告未自始坦承犯罪

之犯後態度一節，已據原審於科刑時審酌在內，自難認原審

量刑有違法或不當之處，難認為有理由。被告上訴主張並無

起訴書所指犯行，惟業經本院說明如前，係對原審依職權所

為之證據取捨以及心證裁量，反覆爭執，則亦為無理由，惟

原判決既有前開可議之處，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予以撤銷改

判。

四、科刑：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明知A女於行為時係未

滿16歲之女子，正處於身心與人格發展之重要階段，就兩性

關係仍處於懵懂之狀態，對於性行為之智識及決斷能力均未

臻成熟，難與一般成年人等同視之，竟對之為性交行為，足

見被告法紀觀念淡薄，雖未違背A女之意思，仍影響A女身心

之正常發展，所為實屬不該，並衡酌被告犯後雖否認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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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業與A女、B女達成調解，並完全履行之犯後態度，併衡以

被告之素行、犯罪動機、目的、手段、被害人受害程度、自

述之智識程度及家庭經濟狀況（大學在學中、未婚、與父母

同住、無需扶養之對象，見本院卷第233頁）及A女、B女在

調解筆錄中表示倘被告履行調解內容，則願給予被告自新機

會之意見（見本院卷第125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附

表編號1至3「本院宣告罪刑」欄所示之刑。另審酌被告各次

犯罪手法雷同，且犯罪時間相近，如以實質累加之方式定應

執行刑，其處罰之刑度顯將超過其行為之不法內涵，應綜合

考量所犯數罪犯罪類型、侵害法益、各別刑罰規範之目的、

輕重罪間體系之平衡、整體犯罪非難評價、各罪彼此間之關

聯性（例如：數罪犯罪時間、空間、各行為所侵害法益之專

屬性或同一性）、罪數所反映被告之人格特性與犯罪傾向、

數罪對法益侵害之加重效應及刑罰之內部界限、對被告施以

矯正之必要性，定其應執行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以符合

罪刑相當及比例原則，實現刑罰權之公平正義。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卓俊吉提起公訴，檢察官謝榮林提起上訴，檢察官

江林達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4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遲中慧

                                      法　官  黎惠萍

                                      法　官  張少威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曾鈺馨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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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27條

對於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為性交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

刑。

對於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為猥褻之行為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

徒刑。

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男女為性交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

刑。

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男女為猥褻之行為者，處3年以下

有期徒刑。

第1項、第3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編號 犯罪行為 原審宣告罪刑 本院宣告罪刑

1 孫緯龍明知A女係14歲以上未滿16

歲之女子，竟基於與14歲以上未滿

16歲之女子性交之犯意，於111年7

月中旬之某時，在被告位於臺北市

內湖區○○街00巷0之0號4樓之住

處內，以其陰莖插入A女陰道內之

方式，對A女為性交行為。

孫緯龍犯對於十四歲

以上未滿十六歲之女

子為性交罪，處有期

徒刑拾月。

孫緯龍對於十四歲以

上未滿十六歲之女子

為性交，處有期徒刑

陸月。

2 孫緯龍明知A女係14歲以上未滿16

歲之女子，竟基於與14歲以上未滿

16歲之女子性交之犯意，於如附表

編號1所示行為後不到1週之某時，

在被告位於臺北市內湖區○○街00

巷0之0號4樓之住處內，以其陰莖

插入A女陰道內之方式，對A女為性

交行為。

孫緯龍犯對於十四歲

以上未滿十六歲之女

子為性交罪，處有期

徒刑拾月。

孫緯龍對於十四歲以

上未滿十六歲之女子

為性交，處有期徒刑

陸月。

3 孫緯龍明知A女係14歲以上未滿16

歲之女子，竟基於與14歲以上未滿

16歲之女子性交之犯意，於111年7

月28日下午某時，在桃園火車站附

近某旅館內，以其陰莖插入A女陰

道內之方式，對A女為性交行為。

孫緯龍犯對於十四歲

以上未滿十六歲之女

子為性交罪，處有期

徒刑拾月。

孫緯龍對於十四歲以

上未滿十六歲之女子

為性交，處有期徒刑

陸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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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侵上訴字第126號
上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孫緯龍　
　　　　　　　　　　
　　　　　　　　　　
選任辯護人　張宸浩律師
            陳恪勤律師
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妨害性自主案件，不服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2年度侵訴字第21號，中華民國113年1月23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20773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孫緯龍犯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女子為性交罪，共參罪，各處如附表「本院宣告罪刑」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事  實
一、孫緯龍於民國111年6月間某日，在不詳地點，透過通訊軟體Instagram（下稱IG）結識代號AE000-A111372號之少女（民國00年0月生，真實姓名年籍資料詳卷，下稱A女），雙方進而交往成為男女朋友。孫緯龍明知A女為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女子，竟基於與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女子性交之犯意，於如附表編號1至3所示之時、地，對A女為如附表編號1至3所示之性交行為。
二、案經A女之母AE000-A111372A（真實姓名年籍資料詳卷，下稱B女）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內湖分局報告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下稱士林地檢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本判決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以及其他書面陳述，雖均屬傳聞證據，惟當事人於本院就證據能力部分均表示無意見而不予爭執（見本院卷第136頁、第229頁），並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當事人知悉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猶未再聲明異議，本院審酌該等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並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且與本案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故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認均有證據能力。至被告固爭執A女於警詢中之陳述無證據能力部分（見本院卷第136頁），本院既未作為認定被告有罪之基礎，爰不就其證據能力部分予以贅述。
二、本判決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無傳聞法則之適用，並因均與本案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且查無證據證明係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亦無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與不得作為證據之情形，復經本院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認均有證據能力，而得採為判決之基礎。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固坦承係經由IG而結識被害人A女，進而交往成為男女朋友關係，時間約1個月，並知悉兩人在交往時，A女係14歲以上未滿16歲女子，且「000000」及「000000」均為其IG帳號之事實，惟否認有何與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女子為性交行為之犯行，辯稱：我未曾與A女在如附表編號1至3所示之時、地發生性行為；其選任辯護人則以：被告從未與A女發生性行為，被告甚至曾拒絕A女性行為之請求，又本案係因兩人吵架分手後，有發生其他訴訟，A女為挾怨報復，方指控被告與未成年性交等語。經查：
  ㈠被告與A女於111年6月間透過IG結識，進而交往為男女朋友，交往期間約1個月，並知悉A女當時為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女子，且「000000」及「000000」均為其IG帳號等情，為被告所不否認（見本院卷第133至134頁、第233頁），核與證人即被害人A女於偵訊及原審證述明確（見士林地檢署111年偵字第20773號公開卷【下稱偵卷】第14頁、第67頁、第69頁，原審卷第142頁），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㈡A女指訴與被告發生性交之歷次證述如下：
  ⒈A女於偵訊證稱：因為被告ㄧ直提，我怕他生氣所以妥協，就在剛剛說的那一次後隔沒2、3天，是在被告家，我坐火車到南港，他在南港車站等我，我們再一起搭公車去他家，一進門隨即就發生性行為，我有跟被告說要戴保險套，但被告明白跟我說他不要，他就射在體外，結束後他跟我坐車到南港，陪我坐火車到桃園火車站，之後我自己回家；第二次和第一次一樣，時間我忘記了，但是第一次之後沒有隔到一個禮拜就發生第二次性行為，也是在被告家，一進房間就發生性行為，我的底線就是不可以射在裡面；第三次是陪被告到臺北處理保險事宜，處理完，他陪我坐公車到松山車站，他在公車上就跟我提要做那件事，他覺得時間不夠，就說回桃園找旅館，我跟他說不要，我不想要在外面，他在公車上就一直質疑為什麼不可以在外面，並對我擺臭臉，所以我就很無奈跟他說好，就妥協，所以我們就到桃園火車站附近的旅館，一進旅館就發生性行為，也是不戴套體外射精，結束後被告就送我到桃園火車站，我去騎車回家等語（見偵卷第69至77頁）。
  ⒉A女於原審證稱：我與被告交往期間有發生過3次性行為，我記得最後一次是7月在桃園旅館，當天是跟被告去臺北處理保險的事情，是從松山火車站搭車到桃園火車站後在旅館發生性行為，第一次是在111年7月初，是和被告相約在臺北火車站見面再轉車到南港車站，再轉公車到被告家中發生性行為，第二次行為時間可能是在7月中，過程和第一次一樣等語（見原審卷第142至145頁）。
  ⒊就A女於偵訊及原審證述觀之，其對於被告於111年7月間某日、前一次性行為隔多久後之某日、2次在被告位在臺北市內湖區之住處、1次在桃園火車站附近某旅館，未違反A女之意願，以陰莖進入A女陰道方式之性交既遂行為、被告均未戴保險套及體外射精等節，均已明確證述如前，顯係基於其親身經歷，方能具體就其遭侵害之內容證述明確，且其原審證述前已具結擔保其證詞之可信性，益徵A女前揭證述已有一定之憑信性。
  ㈢A女之指述，有其與被告之IG對話紀錄補強而可以憑信：

    被告曾以IG帳號「000000」向A女傳送「不想念愛愛喔」訊息，經A女明示拒絕後，被告即表示「無所謂，東西給你，就當作你獻身辛苦你」，於A女回覆「我不想要你也不高興？真的不用這樣，上床這麼重要嗎」後，復傳送「就是上了床我負責到那樣，不用了死破麻，就照原本計畫走吧，跟你媽說一說結束，爽做也是你，不要也是你」、「我只是問，你回那殺小，我跟你包含做 不做是要再怎麼過下去，幹破你娘，交了前面做了後面不做？」等訊息（見偵卷第135頁、第137頁），而依上開訊息內容以觀，不乏出現「愛愛」、「獻身」、「上了床」、「爽做」等有關性行為及被告欲再與A女發生性行為之性暗示內容，且依上開對話訊息時序及對答內容，可知被告因一再向A女索求性事，經A女明確拒絕後，其態度即轉趨惡劣，甚至怒懟「不用了死破麻」、「爽做也是你，不做也是你」、「我跟你包含做 不做是要再怎麼過下去，幹破你娘，交了前面做了後面不做？」等語，倘被告前未曾與A女為性行為，豈有傳送上開訊息、甚至因要求繼續發生性行為遭拒而惡言相向之可能？足認被告與A女於互相傳送上開訊息前應曾為性行為無訛，亦核與被告所傳送「你不只有跟我，還有另外2位做過，看你要怎麼處理，看是要請他們都出來驗還是怎麼，不然怎麼判定就是我」等訊息內容一致（見偵卷第129頁），再參以A女於原審證稱上開對話紀錄係其與被告為本案性行為後之對話等語（見原審卷第148頁），足徵被告確有與A女為性行為無訛；此外，A女尚向被告表示「我那個來」，被告隨即表示「喔喔，來了喔」、「我才再想，月初來了，該來了吧」等語（見偵卷第139頁），可知因被告與A女為性行為時均未使用保險套而無任何保護措施，其惟恐A女因此懷孕而對於A女生理期之時間多所注意，始於得知A女之月事來潮後即為上開表示，對照上開訊息與A女前開證述之內容，互核當屬合致，益徵被告確實有與A女發生性交行為無訛，A女上開證述屬實為真。　
  ㈣綜上，本院審酌A女於偵訊及原審所為之上開證述，證述主要情節前後大致相符，復未悖於常情，且有上述事證資為補強，保障所供述事實之憑信性，是本院綜合上情，堪認A女上開指訴情節，即被告與A女確有於附表編號1至3所示時、地發生性行為等情，應可採信。
  ㈤被告辯解及辯護意旨不採納之理由：
  ⒈就辯護人於原審稱A女於歷次證述有前後不一之瑕疵部分：
  ⑴按被害人之陳述有部分前後不符，或相互間有所歧異時，究竟何者為可採，法院仍得本其自由心證予以斟酌，非謂一有不符或矛盾，即應認其全部均為不可採信；尤其關於行為動機、手段、方法及結果等細節方面，被害人之陳述，有時因理解、記憶及描述能力等因素，所述難免略有出入，但若無重大瑕疵，而其基本事實之陳述，與真實性無礙者，仍非不得予以採信（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973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查A女於警詢固證稱：我與被告最近一次發生性行為的日期是111年7月28日下午，在桃園一間旅館，第一次時間大概是7月初，在被告家發生性行為；第二次時間大概7月中在被告家發生性行為，被告以性器官進入我的陰部進行性行為。我不是很願意，但就是遷就他，我之前有拒絕過他，但他會臉很臭，所以我就不知道怎樣拒絕他，也沒有向他表達；第一次我跟被告相約在臺北車站見面，然後坐火車到南港火車站，再轉公車到他家最近的某一站，再步行走至他家，結束後他陪我坐火車回桃園家中；第二次和第一次一樣；第三次我當時陪被告去臺北處理保險事情，然後一起坐火車至松山火車站，在公車上被告問我要不要去旅館，我說不要，我不喜歡在外面，被告就臉很臭，我只好妥協，就坐火車到桃園火車站，出火車站後走路到旅館，結束後我自己騎腳踏車返家。被告三次性行為皆沒戴保險套，他有射精但沒有射在我的陰部裡，都射在衛生紙上等語（見偵卷第14至15頁），而與其於偵訊之證述內容，就案發確切時間、前往被告住處之過程等節，略有不同，且稱對於性行為細節均不復記憶，然A女就各次性行為前被告之說詞、情緒及舉措、兩人係一進入被告住處或旅館房間後即刻發生性行為、被告係以陰莖插入A女陰道之方式為性行為且未使用保險套等主要情節，始終陳述一致，復未悖於常情，是辯護人以A女有部分之歧異證述而質疑A女證述之可信性云云，尚非可採。
  ⒉至辯護人另以被告與A女之對話紀錄，欲說明被告確曾拒絕A女性行為之請求，主張兩人間並未於如附表編號1至3所示時、地發生性行為云云。依辯護人所提出之對話紀錄中，被告固曾在A女表示「你要去哪裡做^^」後，回復A女「再說」、「我只再意那回答」；A女表示「你自己不要還要怪我不主動」、「哪招啊孫大哥」後，回復A女「我真的沒有不要」、」「我很想要」、「真的」，A女再表示「但你一直拒絕我」、「殺小」，被告則再表示「要到不行」；A女表示「所以呢」、「你要我不要碰你 ok我不碰」、「啊我不碰」等語，有上開訊息紀錄擷圖在卷可佐（相關對話紀錄，見偵卷第137頁、第143頁、第145頁），雖可認被告曾拒絕A女之性暗示，但依上開事證，仍無礙於本院認定被告確有與A女於附表編號1至3所示時、地發生性行為，是辯護人此部分主張，自屬無據。
  ⒊再辯護人另以A女係因分手後發生糾紛，欲挾怨報復，方誣陷被告，以作為另案談判籌碼云云。對此，A女於原審固證稱：被告於分手前後有對其提出教唆傷害之刑事告訴，當時有一位叫邱裕棠之人在我家門口開槍掃射並掃到被告，但我沒有叫邱裕棠開槍或打被告等語（見原審卷第146頁），且與證人B女於原審證稱：我知道被告因遭於住家前開槍打到被告，而對A女提出教唆傷害之刑事告訴，且A女獲檢察官不起訴處分等語相符（見原審卷第151頁），又A女於111年8月4日向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八德分局報案前之111年7月29日至同年8月1日間，即不斷以IG帳號「000000」向A女傳送傳送「要走是嗎」、「現在是想怎樣」、「我搞你什麼？」、「你要搞我是嗎」、「馬上」、「立刻」、「現在」、「你給我回答」、「我也會讓你知道的」、「不管是死是關都好，我又定處理沒處理我跟你姓」、「等著」、「你怎麼弄我的」、「我也會讓你知道的」、「你什麼態度」、「我也不管你家裡人有多屌」、「我敢一個人現在直接衝你家」、「要不要去問一下張我以前1打9」、「你他媽到底是不是在看我拿你沒辦法啊」、「你他媽到底啥小態度」、「幹破你娘」、「你要搞大我陪你搞」、「等著」、「我等下忙完過去」等訊息予A女，此有上開訊息紀錄擷圖附卷可參（見偵卷第85頁、第87頁、第95頁、第105頁），顯見被告於A女提起本案告訴前實已因不滿A女要求分手一事而對其惡言相向，A女不堪擾提出本案告訴，衡情此舉並未與事理相悖，亦與A女於偵訊證稱：因為媽媽發現對他提告，後來我也覺得他很過份，對我做情緒勒索，又說要來學校堵我，又說要找人來弄我媽，因為他一直恐嚇我，所以我就想說要告來告等語（見偵卷第77頁）所示情節相符，況對照A女就被告本案犯行之證述，可認其所謂「要告來告」一詞，係就被告先前對其為性交行為，訴諸法律途徑解決之意，此乃正當法律權利之行使，尚難因A女權利行使之早晚或被告遭他人開槍波及一事，遽認A女就被告本案犯行有設詞誣攀之目的，被告及其辯護人徒憑己意任指因A女與被告間有教唆傷害案件，可知本案應為A女為供作另案談判籌碼而捏造云云，尚無可採。　
  ㈥綜上，是被告上開所辯，均屬事後卸責之詞，不足採信。本件事證明確，被告就如本判決附表編號1至3所示犯行，均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    
  ㈠核被告就如附表編號1至3部分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27條第3項之對於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女子為性交罪（共3罪）。  
  ㈡被告所犯如附表編號1至3所示之對於14歲以上未滿16歲女子為性交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分論併罰。
三、撤銷改判之理由：
    原審認被告就附表編號1至3部分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27條第3項之對於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女子為性交罪，事證明確，據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被告上訴後業與A女、B女達成調解，且已履行完畢等情，有原審法院113年度湖司簡調字第549號調解筆錄及匯款單據在卷可按（見本院卷第125至127頁、第185頁），原審未及審酌上開有利於被告之科刑因素，而為刑罰量定，容有未恰。檢察官以被告否認犯行，且未與告訴人和解並賠償，犯後態度不佳，足認原審量刑過輕為由提起上訴，惟被告於上訴後業與A女、B女達成調解，並完全履行，業如前述，至檢察官所指被告未自始坦承犯罪之犯後態度一節，已據原審於科刑時審酌在內，自難認原審量刑有違法或不當之處，難認為有理由。被告上訴主張並無起訴書所指犯行，惟業經本院說明如前，係對原審依職權所為之證據取捨以及心證裁量，反覆爭執，則亦為無理由，惟原判決既有前開可議之處，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予以撤銷改判。
四、科刑：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明知A女於行為時係未滿16歲之女子，正處於身心與人格發展之重要階段，就兩性關係仍處於懵懂之狀態，對於性行為之智識及決斷能力均未臻成熟，難與一般成年人等同視之，竟對之為性交行為，足見被告法紀觀念淡薄，雖未違背A女之意思，仍影響A女身心之正常發展，所為實屬不該，並衡酌被告犯後雖否認犯行，惟業與A女、B女達成調解，並完全履行之犯後態度，併衡以被告之素行、犯罪動機、目的、手段、被害人受害程度、自述之智識程度及家庭經濟狀況（大學在學中、未婚、與父母同住、無需扶養之對象，見本院卷第233頁）及A女、B女在調解筆錄中表示倘被告履行調解內容，則願給予被告自新機會之意見（見本院卷第125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附表編號1至3「本院宣告罪刑」欄所示之刑。另審酌被告各次犯罪手法雷同，且犯罪時間相近，如以實質累加之方式定應執行刑，其處罰之刑度顯將超過其行為之不法內涵，應綜合考量所犯數罪犯罪類型、侵害法益、各別刑罰規範之目的、輕重罪間體系之平衡、整體犯罪非難評價、各罪彼此間之關聯性（例如：數罪犯罪時間、空間、各行為所侵害法益之專屬性或同一性）、罪數所反映被告之人格特性與犯罪傾向、數罪對法益侵害之加重效應及刑罰之內部界限、對被告施以矯正之必要性，定其應執行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以符合罪刑相當及比例原則，實現刑罰權之公平正義。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卓俊吉提起公訴，檢察官謝榮林提起上訴，檢察官江林達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4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遲中慧
                                      法　官  黎惠萍
                                      法　官  張少威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曾鈺馨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4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27條
對於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為性交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對於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為猥褻之行為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男女為性交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
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男女為猥褻之行為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1項、第3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編號

		犯罪行為

		原審宣告罪刑

		本院宣告罪刑



		1

		孫緯龍明知A女係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女子，竟基於與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女子性交之犯意，於111年7月中旬之某時，在被告位於臺北市內湖區○○街00巷0之0號4樓之住處內，以其陰莖插入A女陰道內之方式，對A女為性交行為。

		孫緯龍犯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女子為性交罪，處有期徒刑拾月。

		孫緯龍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女子為性交，處有期徒刑陸月。



		2

		孫緯龍明知A女係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女子，竟基於與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女子性交之犯意，於如附表編號1所示行為後不到1週之某時，在被告位於臺北市內湖區○○街00巷0之0號4樓之住處內，以其陰莖插入A女陰道內之方式，對A女為性交行為。

		孫緯龍犯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女子為性交罪，處有期徒刑拾月。

		孫緯龍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女子為性交，處有期徒刑陸月。



		3

		孫緯龍明知A女係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女子，竟基於與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女子性交之犯意，於111年7月28日下午某時，在桃園火車站附近某旅館內，以其陰莖插入A女陰道內之方式，對A女為性交行為。

		孫緯龍犯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女子為性交罪，處有期徒刑拾月。

		孫緯龍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女子為性交，處有期徒刑陸月。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侵上訴字第126號
上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孫緯龍　
　　　　　　　　　　
　　　　　　　　　　
選任辯護人　張宸浩律師
            陳恪勤律師
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妨害性自主案件，不服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
2年度侵訴字第21號，中華民國113年1月23日第一審判決（起訴
案號：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20773號），提起上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孫緯龍犯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女子為性交罪，共參罪，
各處如附表「本院宣告罪刑」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
貳月。
    事  實
一、孫緯龍於民國111年6月間某日，在不詳地點，透過通訊軟體
    Instagram（下稱IG）結識代號AE000-A111372號之少女（民
    國00年0月生，真實姓名年籍資料詳卷，下稱A女），雙方進
    而交往成為男女朋友。孫緯龍明知A女為14歲以上未滿16歲
    之女子，竟基於與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女子性交之犯意，於
    如附表編號1至3所示之時、地，對A女為如附表編號1至3所
    示之性交行為。
二、案經A女之母AE000-A111372A（真實姓名年籍資料詳卷，下
    稱B女）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內湖分局報告臺灣士林地方
    檢察署（下稱士林地檢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本判決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以及其他書面陳
    述，雖均屬傳聞證據，惟當事人於本院就證據能力部分均表
    示無意見而不予爭執（見本院卷第136頁、第229頁），並迄
    至言詞辯論終結前，當事人知悉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
    不得為證據之情形，猶未再聲明異議，本院審酌該等證據資
    料製作時之情況，並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
    且與本案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故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
    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認均有證據能力。至
    被告固爭執A女於警詢中之陳述無證據能力部分（見本院卷
    第136頁），本院既未作為認定被告有罪之基礎，爰不就其
    證據能力部分予以贅述。
二、本判決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無傳聞法則之適用，並因均與
    本案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且查無證據證明係實施刑事訴訟
    程序之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亦無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4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與不得作為證據之情形，復經本院
    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認均有證據能力，而得採為判決之
    基礎。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固坦承係經由IG而結識被害人A女，進而交往成為
    男女朋友關係，時間約1個月，並知悉兩人在交往時，A女係
    14歲以上未滿16歲女子，且「000000」及「000000」均為其
    IG帳號之事實，惟否認有何與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女子為性
    交行為之犯行，辯稱：我未曾與A女在如附表編號1至3所示
    之時、地發生性行為；其選任辯護人則以：被告從未與A女
    發生性行為，被告甚至曾拒絕A女性行為之請求，又本案係
    因兩人吵架分手後，有發生其他訴訟，A女為挾怨報復，方
    指控被告與未成年性交等語。經查：
  ㈠被告與A女於111年6月間透過IG結識，進而交往為男女朋友，
    交往期間約1個月，並知悉A女當時為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女
    子，且「000000」及「000000」均為其IG帳號等情，為被告
    所不否認（見本院卷第133至134頁、第233頁），核與證人
    即被害人A女於偵訊及原審證述明確（見士林地檢署111年偵
    字第20773號公開卷【下稱偵卷】第14頁、第67頁、第69頁
    ，原審卷第142頁），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㈡A女指訴與被告發生性交之歷次證述如下：
  ⒈A女於偵訊證稱：因為被告ㄧ直提，我怕他生氣所以妥協，就
    在剛剛說的那一次後隔沒2、3天，是在被告家，我坐火車到
    南港，他在南港車站等我，我們再一起搭公車去他家，一進
    門隨即就發生性行為，我有跟被告說要戴保險套，但被告明
    白跟我說他不要，他就射在體外，結束後他跟我坐車到南港
    ，陪我坐火車到桃園火車站，之後我自己回家；第二次和第
    一次一樣，時間我忘記了，但是第一次之後沒有隔到一個禮
    拜就發生第二次性行為，也是在被告家，一進房間就發生性
    行為，我的底線就是不可以射在裡面；第三次是陪被告到臺
    北處理保險事宜，處理完，他陪我坐公車到松山車站，他在
    公車上就跟我提要做那件事，他覺得時間不夠，就說回桃園
    找旅館，我跟他說不要，我不想要在外面，他在公車上就一
    直質疑為什麼不可以在外面，並對我擺臭臉，所以我就很無
    奈跟他說好，就妥協，所以我們就到桃園火車站附近的旅館
    ，一進旅館就發生性行為，也是不戴套體外射精，結束後被
    告就送我到桃園火車站，我去騎車回家等語（見偵卷第69至
    77頁）。
  ⒉A女於原審證稱：我與被告交往期間有發生過3次性行為，我
    記得最後一次是7月在桃園旅館，當天是跟被告去臺北處理
    保險的事情，是從松山火車站搭車到桃園火車站後在旅館發
    生性行為，第一次是在111年7月初，是和被告相約在臺北火
    車站見面再轉車到南港車站，再轉公車到被告家中發生性行
    為，第二次行為時間可能是在7月中，過程和第一次一樣等
    語（見原審卷第142至145頁）。
  ⒊就A女於偵訊及原審證述觀之，其對於被告於111年7月間某日
    、前一次性行為隔多久後之某日、2次在被告位在臺北市內
    湖區之住處、1次在桃園火車站附近某旅館，未違反A女之意
    願，以陰莖進入A女陰道方式之性交既遂行為、被告均未戴
    保險套及體外射精等節，均已明確證述如前，顯係基於其親
    身經歷，方能具體就其遭侵害之內容證述明確，且其原審證
    述前已具結擔保其證詞之可信性，益徵A女前揭證述已有一
    定之憑信性。
  ㈢A女之指述，有其與被告之IG對話紀錄補強而可以憑信：
    被告曾以IG帳號「000000」向A女傳送「不想念愛愛喔」訊
    息，經A女明示拒絕後，被告即表示「無所謂，東西給你，
    就當作你獻身辛苦你」，於A女回覆「我不想要你也不高興
    ？真的不用這樣，上床這麼重要嗎」後，復傳送「就是上了
    床我負責到那樣，不用了死破麻，就照原本計畫走吧，跟你
    媽說一說結束，爽做也是你，不要也是你」、「我只是問，
    你回那殺小，我跟你包含做 不做是要再怎麼過下去，幹破
    你娘，交了前面做了後面不做？」等訊息（見偵卷第135頁
    、第137頁），而依上開訊息內容以觀，不乏出現「愛愛」
    、「獻身」、「上了床」、「爽做」等有關性行為及被告欲
    再與A女發生性行為之性暗示內容，且依上開對話訊息時序
    及對答內容，可知被告因一再向A女索求性事，經A女明確拒
    絕後，其態度即轉趨惡劣，甚至怒懟「不用了死破麻」、「
    爽做也是你，不做也是你」、「我跟你包含做 不做是要再
    怎麼過下去，幹破你娘，交了前面做了後面不做？」等語，
    倘被告前未曾與A女為性行為，豈有傳送上開訊息、甚至因
    要求繼續發生性行為遭拒而惡言相向之可能？足認被告與A
    女於互相傳送上開訊息前應曾為性行為無訛，亦核與被告所
    傳送「你不只有跟我，還有另外2位做過，看你要怎麼處理
    ，看是要請他們都出來驗還是怎麼，不然怎麼判定就是我」
    等訊息內容一致（見偵卷第129頁），再參以A女於原審證稱
    上開對話紀錄係其與被告為本案性行為後之對話等語（見原
    審卷第148頁），足徵被告確有與A女為性行為無訛；此外，
    A女尚向被告表示「我那個來」，被告隨即表示「喔喔，來
    了喔」、「我才再想，月初來了，該來了吧」等語（見偵卷
    第139頁），可知因被告與A女為性行為時均未使用保險套而
    無任何保護措施，其惟恐A女因此懷孕而對於A女生理期之時
    間多所注意，始於得知A女之月事來潮後即為上開表示，對
    照上開訊息與A女前開證述之內容，互核當屬合致，益徵被
    告確實有與A女發生性交行為無訛，A女上開證述屬實為真。
    　
  ㈣綜上，本院審酌A女於偵訊及原審所為之上開證述，證述主要
    情節前後大致相符，復未悖於常情，且有上述事證資為補強
    ，保障所供述事實之憑信性，是本院綜合上情，堪認A女上
    開指訴情節，即被告與A女確有於附表編號1至3所示時、地
    發生性行為等情，應可採信。
  ㈤被告辯解及辯護意旨不採納之理由：
  ⒈就辯護人於原審稱A女於歷次證述有前後不一之瑕疵部分：
  ⑴按被害人之陳述有部分前後不符，或相互間有所歧異時，究
    竟何者為可採，法院仍得本其自由心證予以斟酌，非謂一有
    不符或矛盾，即應認其全部均為不可採信；尤其關於行為動
    機、手段、方法及結果等細節方面，被害人之陳述，有時因
    理解、記憶及描述能力等因素，所述難免略有出入，但若無
    重大瑕疵，而其基本事實之陳述，與真實性無礙者，仍非不
    得予以採信（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973號判決意旨參照
    ）。 
  ⑵查A女於警詢固證稱：我與被告最近一次發生性行為的日期是
    111年7月28日下午，在桃園一間旅館，第一次時間大概是7
    月初，在被告家發生性行為；第二次時間大概7月中在被告
    家發生性行為，被告以性器官進入我的陰部進行性行為。我
    不是很願意，但就是遷就他，我之前有拒絕過他，但他會臉
    很臭，所以我就不知道怎樣拒絕他，也沒有向他表達；第一
    次我跟被告相約在臺北車站見面，然後坐火車到南港火車站
    ，再轉公車到他家最近的某一站，再步行走至他家，結束後
    他陪我坐火車回桃園家中；第二次和第一次一樣；第三次我
    當時陪被告去臺北處理保險事情，然後一起坐火車至松山火
    車站，在公車上被告問我要不要去旅館，我說不要，我不喜
    歡在外面，被告就臉很臭，我只好妥協，就坐火車到桃園火
    車站，出火車站後走路到旅館，結束後我自己騎腳踏車返家
    。被告三次性行為皆沒戴保險套，他有射精但沒有射在我的
    陰部裡，都射在衛生紙上等語（見偵卷第14至15頁），而與
    其於偵訊之證述內容，就案發確切時間、前往被告住處之過
    程等節，略有不同，且稱對於性行為細節均不復記憶，然A
    女就各次性行為前被告之說詞、情緒及舉措、兩人係一進入
    被告住處或旅館房間後即刻發生性行為、被告係以陰莖插入
    A女陰道之方式為性行為且未使用保險套等主要情節，始終
    陳述一致，復未悖於常情，是辯護人以A女有部分之歧異證
    述而質疑A女證述之可信性云云，尚非可採。
  ⒉至辯護人另以被告與A女之對話紀錄，欲說明被告確曾拒絕A
    女性行為之請求，主張兩人間並未於如附表編號1至3所示時
    、地發生性行為云云。依辯護人所提出之對話紀錄中，被告
    固曾在A女表示「你要去哪裡做^^」後，回復A女「再說」、
    「我只再意那回答」；A女表示「你自己不要還要怪我不主
    動」、「哪招啊孫大哥」後，回復A女「我真的沒有不要」
    、」「我很想要」、「真的」，A女再表示「但你一直拒絕
    我」、「殺小」，被告則再表示「要到不行」；A女表示「
    所以呢」、「你要我不要碰你 ok我不碰」、「啊我不碰」
    等語，有上開訊息紀錄擷圖在卷可佐（相關對話紀錄，見偵
    卷第137頁、第143頁、第145頁），雖可認被告曾拒絕A女之
    性暗示，但依上開事證，仍無礙於本院認定被告確有與A女
    於附表編號1至3所示時、地發生性行為，是辯護人此部分主
    張，自屬無據。
  ⒊再辯護人另以A女係因分手後發生糾紛，欲挾怨報復，方誣陷
    被告，以作為另案談判籌碼云云。對此，A女於原審固證稱
    ：被告於分手前後有對其提出教唆傷害之刑事告訴，當時有
    一位叫邱裕棠之人在我家門口開槍掃射並掃到被告，但我沒
    有叫邱裕棠開槍或打被告等語（見原審卷第146頁），且與
    證人B女於原審證稱：我知道被告因遭於住家前開槍打到被
    告，而對A女提出教唆傷害之刑事告訴，且A女獲檢察官不起
    訴處分等語相符（見原審卷第151頁），又A女於111年8月4
    日向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八德分局報案前之111年7月29日至同
    年8月1日間，即不斷以IG帳號「000000」向A女傳送傳送「
    要走是嗎」、「現在是想怎樣」、「我搞你什麼？」、「你
    要搞我是嗎」、「馬上」、「立刻」、「現在」、「你給我
    回答」、「我也會讓你知道的」、「不管是死是關都好，我
    又定處理沒處理我跟你姓」、「等著」、「你怎麼弄我的」
    、「我也會讓你知道的」、「你什麼態度」、「我也不管你
    家裡人有多屌」、「我敢一個人現在直接衝你家」、「要不
    要去問一下張我以前1打9」、「你他媽到底是不是在看我拿
    你沒辦法啊」、「你他媽到底啥小態度」、「幹破你娘」、
    「你要搞大我陪你搞」、「等著」、「我等下忙完過去」等
    訊息予A女，此有上開訊息紀錄擷圖附卷可參（見偵卷第85
    頁、第87頁、第95頁、第105頁），顯見被告於A女提起本案
    告訴前實已因不滿A女要求分手一事而對其惡言相向，A女不
    堪擾提出本案告訴，衡情此舉並未與事理相悖，亦與A女於
    偵訊證稱：因為媽媽發現對他提告，後來我也覺得他很過份
    ，對我做情緒勒索，又說要來學校堵我，又說要找人來弄我
    媽，因為他一直恐嚇我，所以我就想說要告來告等語（見偵
    卷第77頁）所示情節相符，況對照A女就被告本案犯行之證
    述，可認其所謂「要告來告」一詞，係就被告先前對其為性
    交行為，訴諸法律途徑解決之意，此乃正當法律權利之行使
    ，尚難因A女權利行使之早晚或被告遭他人開槍波及一事，
    遽認A女就被告本案犯行有設詞誣攀之目的，被告及其辯護
    人徒憑己意任指因A女與被告間有教唆傷害案件，可知本案
    應為A女為供作另案談判籌碼而捏造云云，尚無可採。　
  ㈥綜上，是被告上開所辯，均屬事後卸責之詞，不足採信。本
    件事證明確，被告就如本判決附表編號1至3所示犯行，均堪
    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    
  ㈠核被告就如附表編號1至3部分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27條第3
    項之對於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女子為性交罪（共3罪）。  
  ㈡被告所犯如附表編號1至3所示之對於14歲以上未滿16歲女子
    為性交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分論併罰。
三、撤銷改判之理由：
    原審認被告就附表編號1至3部分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27條
    第3項之對於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女子為性交罪，事證明確
    ，據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被告上訴後業與A女、B女達
    成調解，且已履行完畢等情，有原審法院113年度湖司簡調
    字第549號調解筆錄及匯款單據在卷可按（見本院卷第125至
    127頁、第185頁），原審未及審酌上開有利於被告之科刑因
    素，而為刑罰量定，容有未恰。檢察官以被告否認犯行，且
    未與告訴人和解並賠償，犯後態度不佳，足認原審量刑過輕
    為由提起上訴，惟被告於上訴後業與A女、B女達成調解，並
    完全履行，業如前述，至檢察官所指被告未自始坦承犯罪之
    犯後態度一節，已據原審於科刑時審酌在內，自難認原審量
    刑有違法或不當之處，難認為有理由。被告上訴主張並無起
    訴書所指犯行，惟業經本院說明如前，係對原審依職權所為
    之證據取捨以及心證裁量，反覆爭執，則亦為無理由，惟原
    判決既有前開可議之處，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予以撤銷改判
    。
四、科刑：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明知A女於行為時係未
    滿16歲之女子，正處於身心與人格發展之重要階段，就兩性
    關係仍處於懵懂之狀態，對於性行為之智識及決斷能力均未
    臻成熟，難與一般成年人等同視之，竟對之為性交行為，足
    見被告法紀觀念淡薄，雖未違背A女之意思，仍影響A女身心
    之正常發展，所為實屬不該，並衡酌被告犯後雖否認犯行，
    惟業與A女、B女達成調解，並完全履行之犯後態度，併衡以
    被告之素行、犯罪動機、目的、手段、被害人受害程度、自
    述之智識程度及家庭經濟狀況（大學在學中、未婚、與父母
    同住、無需扶養之對象，見本院卷第233頁）及A女、B女在
    調解筆錄中表示倘被告履行調解內容，則願給予被告自新機
    會之意見（見本院卷第125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附
    表編號1至3「本院宣告罪刑」欄所示之刑。另審酌被告各次
    犯罪手法雷同，且犯罪時間相近，如以實質累加之方式定應
    執行刑，其處罰之刑度顯將超過其行為之不法內涵，應綜合
    考量所犯數罪犯罪類型、侵害法益、各別刑罰規範之目的、
    輕重罪間體系之平衡、整體犯罪非難評價、各罪彼此間之關
    聯性（例如：數罪犯罪時間、空間、各行為所侵害法益之專
    屬性或同一性）、罪數所反映被告之人格特性與犯罪傾向、
    數罪對法益侵害之加重效應及刑罰之內部界限、對被告施以
    矯正之必要性，定其應執行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以符合
    罪刑相當及比例原則，實現刑罰權之公平正義。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卓俊吉提起公訴，檢察官謝榮林提起上訴，檢察官
江林達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4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遲中慧
                                      法　官  黎惠萍
                                      法　官  張少威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曾鈺馨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4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27條
對於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為性交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
對於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為猥褻之行為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
徒刑。
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男女為性交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
刑。
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男女為猥褻之行為者，處3年以下
有期徒刑。
第1項、第3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編號 犯罪行為 原審宣告罪刑 本院宣告罪刑 1 孫緯龍明知A女係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女子，竟基於與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女子性交之犯意，於111年7月中旬之某時，在被告位於臺北市內湖區○○街00巷0之0號4樓之住處內，以其陰莖插入A女陰道內之方式，對A女為性交行為。 孫緯龍犯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女子為性交罪，處有期徒刑拾月。 孫緯龍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女子為性交，處有期徒刑陸月。 2 孫緯龍明知A女係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女子，竟基於與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女子性交之犯意，於如附表編號1所示行為後不到1週之某時，在被告位於臺北市內湖區○○街00巷0之0號4樓之住處內，以其陰莖插入A女陰道內之方式，對A女為性交行為。 孫緯龍犯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女子為性交罪，處有期徒刑拾月。 孫緯龍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女子為性交，處有期徒刑陸月。 3 孫緯龍明知A女係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女子，竟基於與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女子性交之犯意，於111年7月28日下午某時，在桃園火車站附近某旅館內，以其陰莖插入A女陰道內之方式，對A女為性交行為。 孫緯龍犯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女子為性交罪，處有期徒刑拾月。 孫緯龍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女子為性交，處有期徒刑陸月。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侵上訴字第126號
上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孫緯龍　
　　　　　　　　　　
　　　　　　　　　　
選任辯護人　張宸浩律師
            陳恪勤律師
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妨害性自主案件，不服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2年度侵訴字第21號，中華民國113年1月23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20773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孫緯龍犯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女子為性交罪，共參罪，各處如附表「本院宣告罪刑」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事  實
一、孫緯龍於民國111年6月間某日，在不詳地點，透過通訊軟體Instagram（下稱IG）結識代號AE000-A111372號之少女（民國00年0月生，真實姓名年籍資料詳卷，下稱A女），雙方進而交往成為男女朋友。孫緯龍明知A女為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女子，竟基於與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女子性交之犯意，於如附表編號1至3所示之時、地，對A女為如附表編號1至3所示之性交行為。
二、案經A女之母AE000-A111372A（真實姓名年籍資料詳卷，下稱B女）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內湖分局報告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下稱士林地檢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本判決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以及其他書面陳述，雖均屬傳聞證據，惟當事人於本院就證據能力部分均表示無意見而不予爭執（見本院卷第136頁、第229頁），並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當事人知悉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猶未再聲明異議，本院審酌該等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並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且與本案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故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認均有證據能力。至被告固爭執A女於警詢中之陳述無證據能力部分（見本院卷第136頁），本院既未作為認定被告有罪之基礎，爰不就其證據能力部分予以贅述。
二、本判決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無傳聞法則之適用，並因均與本案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且查無證據證明係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亦無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與不得作為證據之情形，復經本院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認均有證據能力，而得採為判決之基礎。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固坦承係經由IG而結識被害人A女，進而交往成為男女朋友關係，時間約1個月，並知悉兩人在交往時，A女係14歲以上未滿16歲女子，且「000000」及「000000」均為其IG帳號之事實，惟否認有何與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女子為性交行為之犯行，辯稱：我未曾與A女在如附表編號1至3所示之時、地發生性行為；其選任辯護人則以：被告從未與A女發生性行為，被告甚至曾拒絕A女性行為之請求，又本案係因兩人吵架分手後，有發生其他訴訟，A女為挾怨報復，方指控被告與未成年性交等語。經查：
  ㈠被告與A女於111年6月間透過IG結識，進而交往為男女朋友，交往期間約1個月，並知悉A女當時為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女子，且「000000」及「000000」均為其IG帳號等情，為被告所不否認（見本院卷第133至134頁、第233頁），核與證人即被害人A女於偵訊及原審證述明確（見士林地檢署111年偵字第20773號公開卷【下稱偵卷】第14頁、第67頁、第69頁，原審卷第142頁），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㈡A女指訴與被告發生性交之歷次證述如下：
  ⒈A女於偵訊證稱：因為被告ㄧ直提，我怕他生氣所以妥協，就在剛剛說的那一次後隔沒2、3天，是在被告家，我坐火車到南港，他在南港車站等我，我們再一起搭公車去他家，一進門隨即就發生性行為，我有跟被告說要戴保險套，但被告明白跟我說他不要，他就射在體外，結束後他跟我坐車到南港，陪我坐火車到桃園火車站，之後我自己回家；第二次和第一次一樣，時間我忘記了，但是第一次之後沒有隔到一個禮拜就發生第二次性行為，也是在被告家，一進房間就發生性行為，我的底線就是不可以射在裡面；第三次是陪被告到臺北處理保險事宜，處理完，他陪我坐公車到松山車站，他在公車上就跟我提要做那件事，他覺得時間不夠，就說回桃園找旅館，我跟他說不要，我不想要在外面，他在公車上就一直質疑為什麼不可以在外面，並對我擺臭臉，所以我就很無奈跟他說好，就妥協，所以我們就到桃園火車站附近的旅館，一進旅館就發生性行為，也是不戴套體外射精，結束後被告就送我到桃園火車站，我去騎車回家等語（見偵卷第69至77頁）。
  ⒉A女於原審證稱：我與被告交往期間有發生過3次性行為，我記得最後一次是7月在桃園旅館，當天是跟被告去臺北處理保險的事情，是從松山火車站搭車到桃園火車站後在旅館發生性行為，第一次是在111年7月初，是和被告相約在臺北火車站見面再轉車到南港車站，再轉公車到被告家中發生性行為，第二次行為時間可能是在7月中，過程和第一次一樣等語（見原審卷第142至145頁）。
  ⒊就A女於偵訊及原審證述觀之，其對於被告於111年7月間某日、前一次性行為隔多久後之某日、2次在被告位在臺北市內湖區之住處、1次在桃園火車站附近某旅館，未違反A女之意願，以陰莖進入A女陰道方式之性交既遂行為、被告均未戴保險套及體外射精等節，均已明確證述如前，顯係基於其親身經歷，方能具體就其遭侵害之內容證述明確，且其原審證述前已具結擔保其證詞之可信性，益徵A女前揭證述已有一定之憑信性。
  ㈢A女之指述，有其與被告之IG對話紀錄補強而可以憑信：

    被告曾以IG帳號「000000」向A女傳送「不想念愛愛喔」訊息，經A女明示拒絕後，被告即表示「無所謂，東西給你，就當作你獻身辛苦你」，於A女回覆「我不想要你也不高興？真的不用這樣，上床這麼重要嗎」後，復傳送「就是上了床我負責到那樣，不用了死破麻，就照原本計畫走吧，跟你媽說一說結束，爽做也是你，不要也是你」、「我只是問，你回那殺小，我跟你包含做 不做是要再怎麼過下去，幹破你娘，交了前面做了後面不做？」等訊息（見偵卷第135頁、第137頁），而依上開訊息內容以觀，不乏出現「愛愛」、「獻身」、「上了床」、「爽做」等有關性行為及被告欲再與A女發生性行為之性暗示內容，且依上開對話訊息時序及對答內容，可知被告因一再向A女索求性事，經A女明確拒絕後，其態度即轉趨惡劣，甚至怒懟「不用了死破麻」、「爽做也是你，不做也是你」、「我跟你包含做 不做是要再怎麼過下去，幹破你娘，交了前面做了後面不做？」等語，倘被告前未曾與A女為性行為，豈有傳送上開訊息、甚至因要求繼續發生性行為遭拒而惡言相向之可能？足認被告與A女於互相傳送上開訊息前應曾為性行為無訛，亦核與被告所傳送「你不只有跟我，還有另外2位做過，看你要怎麼處理，看是要請他們都出來驗還是怎麼，不然怎麼判定就是我」等訊息內容一致（見偵卷第129頁），再參以A女於原審證稱上開對話紀錄係其與被告為本案性行為後之對話等語（見原審卷第148頁），足徵被告確有與A女為性行為無訛；此外，A女尚向被告表示「我那個來」，被告隨即表示「喔喔，來了喔」、「我才再想，月初來了，該來了吧」等語（見偵卷第139頁），可知因被告與A女為性行為時均未使用保險套而無任何保護措施，其惟恐A女因此懷孕而對於A女生理期之時間多所注意，始於得知A女之月事來潮後即為上開表示，對照上開訊息與A女前開證述之內容，互核當屬合致，益徵被告確實有與A女發生性交行為無訛，A女上開證述屬實為真。　
  ㈣綜上，本院審酌A女於偵訊及原審所為之上開證述，證述主要情節前後大致相符，復未悖於常情，且有上述事證資為補強，保障所供述事實之憑信性，是本院綜合上情，堪認A女上開指訴情節，即被告與A女確有於附表編號1至3所示時、地發生性行為等情，應可採信。
  ㈤被告辯解及辯護意旨不採納之理由：
  ⒈就辯護人於原審稱A女於歷次證述有前後不一之瑕疵部分：
  ⑴按被害人之陳述有部分前後不符，或相互間有所歧異時，究竟何者為可採，法院仍得本其自由心證予以斟酌，非謂一有不符或矛盾，即應認其全部均為不可採信；尤其關於行為動機、手段、方法及結果等細節方面，被害人之陳述，有時因理解、記憶及描述能力等因素，所述難免略有出入，但若無重大瑕疵，而其基本事實之陳述，與真實性無礙者，仍非不得予以採信（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973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查A女於警詢固證稱：我與被告最近一次發生性行為的日期是111年7月28日下午，在桃園一間旅館，第一次時間大概是7月初，在被告家發生性行為；第二次時間大概7月中在被告家發生性行為，被告以性器官進入我的陰部進行性行為。我不是很願意，但就是遷就他，我之前有拒絕過他，但他會臉很臭，所以我就不知道怎樣拒絕他，也沒有向他表達；第一次我跟被告相約在臺北車站見面，然後坐火車到南港火車站，再轉公車到他家最近的某一站，再步行走至他家，結束後他陪我坐火車回桃園家中；第二次和第一次一樣；第三次我當時陪被告去臺北處理保險事情，然後一起坐火車至松山火車站，在公車上被告問我要不要去旅館，我說不要，我不喜歡在外面，被告就臉很臭，我只好妥協，就坐火車到桃園火車站，出火車站後走路到旅館，結束後我自己騎腳踏車返家。被告三次性行為皆沒戴保險套，他有射精但沒有射在我的陰部裡，都射在衛生紙上等語（見偵卷第14至15頁），而與其於偵訊之證述內容，就案發確切時間、前往被告住處之過程等節，略有不同，且稱對於性行為細節均不復記憶，然A女就各次性行為前被告之說詞、情緒及舉措、兩人係一進入被告住處或旅館房間後即刻發生性行為、被告係以陰莖插入A女陰道之方式為性行為且未使用保險套等主要情節，始終陳述一致，復未悖於常情，是辯護人以A女有部分之歧異證述而質疑A女證述之可信性云云，尚非可採。
  ⒉至辯護人另以被告與A女之對話紀錄，欲說明被告確曾拒絕A女性行為之請求，主張兩人間並未於如附表編號1至3所示時、地發生性行為云云。依辯護人所提出之對話紀錄中，被告固曾在A女表示「你要去哪裡做^^」後，回復A女「再說」、「我只再意那回答」；A女表示「你自己不要還要怪我不主動」、「哪招啊孫大哥」後，回復A女「我真的沒有不要」、」「我很想要」、「真的」，A女再表示「但你一直拒絕我」、「殺小」，被告則再表示「要到不行」；A女表示「所以呢」、「你要我不要碰你 ok我不碰」、「啊我不碰」等語，有上開訊息紀錄擷圖在卷可佐（相關對話紀錄，見偵卷第137頁、第143頁、第145頁），雖可認被告曾拒絕A女之性暗示，但依上開事證，仍無礙於本院認定被告確有與A女於附表編號1至3所示時、地發生性行為，是辯護人此部分主張，自屬無據。
  ⒊再辯護人另以A女係因分手後發生糾紛，欲挾怨報復，方誣陷被告，以作為另案談判籌碼云云。對此，A女於原審固證稱：被告於分手前後有對其提出教唆傷害之刑事告訴，當時有一位叫邱裕棠之人在我家門口開槍掃射並掃到被告，但我沒有叫邱裕棠開槍或打被告等語（見原審卷第146頁），且與證人B女於原審證稱：我知道被告因遭於住家前開槍打到被告，而對A女提出教唆傷害之刑事告訴，且A女獲檢察官不起訴處分等語相符（見原審卷第151頁），又A女於111年8月4日向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八德分局報案前之111年7月29日至同年8月1日間，即不斷以IG帳號「000000」向A女傳送傳送「要走是嗎」、「現在是想怎樣」、「我搞你什麼？」、「你要搞我是嗎」、「馬上」、「立刻」、「現在」、「你給我回答」、「我也會讓你知道的」、「不管是死是關都好，我又定處理沒處理我跟你姓」、「等著」、「你怎麼弄我的」、「我也會讓你知道的」、「你什麼態度」、「我也不管你家裡人有多屌」、「我敢一個人現在直接衝你家」、「要不要去問一下張我以前1打9」、「你他媽到底是不是在看我拿你沒辦法啊」、「你他媽到底啥小態度」、「幹破你娘」、「你要搞大我陪你搞」、「等著」、「我等下忙完過去」等訊息予A女，此有上開訊息紀錄擷圖附卷可參（見偵卷第85頁、第87頁、第95頁、第105頁），顯見被告於A女提起本案告訴前實已因不滿A女要求分手一事而對其惡言相向，A女不堪擾提出本案告訴，衡情此舉並未與事理相悖，亦與A女於偵訊證稱：因為媽媽發現對他提告，後來我也覺得他很過份，對我做情緒勒索，又說要來學校堵我，又說要找人來弄我媽，因為他一直恐嚇我，所以我就想說要告來告等語（見偵卷第77頁）所示情節相符，況對照A女就被告本案犯行之證述，可認其所謂「要告來告」一詞，係就被告先前對其為性交行為，訴諸法律途徑解決之意，此乃正當法律權利之行使，尚難因A女權利行使之早晚或被告遭他人開槍波及一事，遽認A女就被告本案犯行有設詞誣攀之目的，被告及其辯護人徒憑己意任指因A女與被告間有教唆傷害案件，可知本案應為A女為供作另案談判籌碼而捏造云云，尚無可採。　
  ㈥綜上，是被告上開所辯，均屬事後卸責之詞，不足採信。本件事證明確，被告就如本判決附表編號1至3所示犯行，均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    
  ㈠核被告就如附表編號1至3部分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27條第3項之對於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女子為性交罪（共3罪）。  
  ㈡被告所犯如附表編號1至3所示之對於14歲以上未滿16歲女子為性交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分論併罰。
三、撤銷改判之理由：
    原審認被告就附表編號1至3部分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27條第3項之對於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女子為性交罪，事證明確，據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被告上訴後業與A女、B女達成調解，且已履行完畢等情，有原審法院113年度湖司簡調字第549號調解筆錄及匯款單據在卷可按（見本院卷第125至127頁、第185頁），原審未及審酌上開有利於被告之科刑因素，而為刑罰量定，容有未恰。檢察官以被告否認犯行，且未與告訴人和解並賠償，犯後態度不佳，足認原審量刑過輕為由提起上訴，惟被告於上訴後業與A女、B女達成調解，並完全履行，業如前述，至檢察官所指被告未自始坦承犯罪之犯後態度一節，已據原審於科刑時審酌在內，自難認原審量刑有違法或不當之處，難認為有理由。被告上訴主張並無起訴書所指犯行，惟業經本院說明如前，係對原審依職權所為之證據取捨以及心證裁量，反覆爭執，則亦為無理由，惟原判決既有前開可議之處，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予以撤銷改判。
四、科刑：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明知A女於行為時係未滿16歲之女子，正處於身心與人格發展之重要階段，就兩性關係仍處於懵懂之狀態，對於性行為之智識及決斷能力均未臻成熟，難與一般成年人等同視之，竟對之為性交行為，足見被告法紀觀念淡薄，雖未違背A女之意思，仍影響A女身心之正常發展，所為實屬不該，並衡酌被告犯後雖否認犯行，惟業與A女、B女達成調解，並完全履行之犯後態度，併衡以被告之素行、犯罪動機、目的、手段、被害人受害程度、自述之智識程度及家庭經濟狀況（大學在學中、未婚、與父母同住、無需扶養之對象，見本院卷第233頁）及A女、B女在調解筆錄中表示倘被告履行調解內容，則願給予被告自新機會之意見（見本院卷第125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附表編號1至3「本院宣告罪刑」欄所示之刑。另審酌被告各次犯罪手法雷同，且犯罪時間相近，如以實質累加之方式定應執行刑，其處罰之刑度顯將超過其行為之不法內涵，應綜合考量所犯數罪犯罪類型、侵害法益、各別刑罰規範之目的、輕重罪間體系之平衡、整體犯罪非難評價、各罪彼此間之關聯性（例如：數罪犯罪時間、空間、各行為所侵害法益之專屬性或同一性）、罪數所反映被告之人格特性與犯罪傾向、數罪對法益侵害之加重效應及刑罰之內部界限、對被告施以矯正之必要性，定其應執行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以符合罪刑相當及比例原則，實現刑罰權之公平正義。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卓俊吉提起公訴，檢察官謝榮林提起上訴，檢察官江林達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4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遲中慧
                                      法　官  黎惠萍
                                      法　官  張少威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曾鈺馨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4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27條
對於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為性交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對於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為猥褻之行為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男女為性交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
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男女為猥褻之行為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1項、第3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編號

		犯罪行為

		原審宣告罪刑

		本院宣告罪刑



		1

		孫緯龍明知A女係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女子，竟基於與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女子性交之犯意，於111年7月中旬之某時，在被告位於臺北市內湖區○○街00巷0之0號4樓之住處內，以其陰莖插入A女陰道內之方式，對A女為性交行為。

		孫緯龍犯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女子為性交罪，處有期徒刑拾月。

		孫緯龍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女子為性交，處有期徒刑陸月。



		2

		孫緯龍明知A女係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女子，竟基於與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女子性交之犯意，於如附表編號1所示行為後不到1週之某時，在被告位於臺北市內湖區○○街00巷0之0號4樓之住處內，以其陰莖插入A女陰道內之方式，對A女為性交行為。

		孫緯龍犯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女子為性交罪，處有期徒刑拾月。

		孫緯龍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女子為性交，處有期徒刑陸月。



		3

		孫緯龍明知A女係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女子，竟基於與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女子性交之犯意，於111年7月28日下午某時，在桃園火車站附近某旅館內，以其陰莖插入A女陰道內之方式，對A女為性交行為。

		孫緯龍犯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女子為性交罪，處有期徒刑拾月。

		孫緯龍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女子為性交，處有期徒刑陸月。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侵上訴字第126號
上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孫緯龍　
　　　　　　　　　　
　　　　　　　　　　
選任辯護人　張宸浩律師
            陳恪勤律師
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妨害性自主案件，不服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2年度侵訴字第21號，中華民國113年1月23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20773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孫緯龍犯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女子為性交罪，共參罪，各處如附表「本院宣告罪刑」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事  實
一、孫緯龍於民國111年6月間某日，在不詳地點，透過通訊軟體Instagram（下稱IG）結識代號AE000-A111372號之少女（民國00年0月生，真實姓名年籍資料詳卷，下稱A女），雙方進而交往成為男女朋友。孫緯龍明知A女為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女子，竟基於與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女子性交之犯意，於如附表編號1至3所示之時、地，對A女為如附表編號1至3所示之性交行為。
二、案經A女之母AE000-A111372A（真實姓名年籍資料詳卷，下稱B女）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內湖分局報告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下稱士林地檢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本判決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以及其他書面陳述，雖均屬傳聞證據，惟當事人於本院就證據能力部分均表示無意見而不予爭執（見本院卷第136頁、第229頁），並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當事人知悉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猶未再聲明異議，本院審酌該等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並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且與本案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故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認均有證據能力。至被告固爭執A女於警詢中之陳述無證據能力部分（見本院卷第136頁），本院既未作為認定被告有罪之基礎，爰不就其證據能力部分予以贅述。
二、本判決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無傳聞法則之適用，並因均與本案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且查無證據證明係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亦無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與不得作為證據之情形，復經本院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認均有證據能力，而得採為判決之基礎。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固坦承係經由IG而結識被害人A女，進而交往成為男女朋友關係，時間約1個月，並知悉兩人在交往時，A女係14歲以上未滿16歲女子，且「000000」及「000000」均為其IG帳號之事實，惟否認有何與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女子為性交行為之犯行，辯稱：我未曾與A女在如附表編號1至3所示之時、地發生性行為；其選任辯護人則以：被告從未與A女發生性行為，被告甚至曾拒絕A女性行為之請求，又本案係因兩人吵架分手後，有發生其他訴訟，A女為挾怨報復，方指控被告與未成年性交等語。經查：
  ㈠被告與A女於111年6月間透過IG結識，進而交往為男女朋友，交往期間約1個月，並知悉A女當時為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女子，且「000000」及「000000」均為其IG帳號等情，為被告所不否認（見本院卷第133至134頁、第233頁），核與證人即被害人A女於偵訊及原審證述明確（見士林地檢署111年偵字第20773號公開卷【下稱偵卷】第14頁、第67頁、第69頁，原審卷第142頁），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㈡A女指訴與被告發生性交之歷次證述如下：
  ⒈A女於偵訊證稱：因為被告ㄧ直提，我怕他生氣所以妥協，就在剛剛說的那一次後隔沒2、3天，是在被告家，我坐火車到南港，他在南港車站等我，我們再一起搭公車去他家，一進門隨即就發生性行為，我有跟被告說要戴保險套，但被告明白跟我說他不要，他就射在體外，結束後他跟我坐車到南港，陪我坐火車到桃園火車站，之後我自己回家；第二次和第一次一樣，時間我忘記了，但是第一次之後沒有隔到一個禮拜就發生第二次性行為，也是在被告家，一進房間就發生性行為，我的底線就是不可以射在裡面；第三次是陪被告到臺北處理保險事宜，處理完，他陪我坐公車到松山車站，他在公車上就跟我提要做那件事，他覺得時間不夠，就說回桃園找旅館，我跟他說不要，我不想要在外面，他在公車上就一直質疑為什麼不可以在外面，並對我擺臭臉，所以我就很無奈跟他說好，就妥協，所以我們就到桃園火車站附近的旅館，一進旅館就發生性行為，也是不戴套體外射精，結束後被告就送我到桃園火車站，我去騎車回家等語（見偵卷第69至77頁）。
  ⒉A女於原審證稱：我與被告交往期間有發生過3次性行為，我記得最後一次是7月在桃園旅館，當天是跟被告去臺北處理保險的事情，是從松山火車站搭車到桃園火車站後在旅館發生性行為，第一次是在111年7月初，是和被告相約在臺北火車站見面再轉車到南港車站，再轉公車到被告家中發生性行為，第二次行為時間可能是在7月中，過程和第一次一樣等語（見原審卷第142至145頁）。
  ⒊就A女於偵訊及原審證述觀之，其對於被告於111年7月間某日、前一次性行為隔多久後之某日、2次在被告位在臺北市內湖區之住處、1次在桃園火車站附近某旅館，未違反A女之意願，以陰莖進入A女陰道方式之性交既遂行為、被告均未戴保險套及體外射精等節，均已明確證述如前，顯係基於其親身經歷，方能具體就其遭侵害之內容證述明確，且其原審證述前已具結擔保其證詞之可信性，益徵A女前揭證述已有一定之憑信性。
  ㈢A女之指述，有其與被告之IG對話紀錄補強而可以憑信：
    被告曾以IG帳號「000000」向A女傳送「不想念愛愛喔」訊息，經A女明示拒絕後，被告即表示「無所謂，東西給你，就當作你獻身辛苦你」，於A女回覆「我不想要你也不高興？真的不用這樣，上床這麼重要嗎」後，復傳送「就是上了床我負責到那樣，不用了死破麻，就照原本計畫走吧，跟你媽說一說結束，爽做也是你，不要也是你」、「我只是問，你回那殺小，我跟你包含做 不做是要再怎麼過下去，幹破你娘，交了前面做了後面不做？」等訊息（見偵卷第135頁、第137頁），而依上開訊息內容以觀，不乏出現「愛愛」、「獻身」、「上了床」、「爽做」等有關性行為及被告欲再與A女發生性行為之性暗示內容，且依上開對話訊息時序及對答內容，可知被告因一再向A女索求性事，經A女明確拒絕後，其態度即轉趨惡劣，甚至怒懟「不用了死破麻」、「爽做也是你，不做也是你」、「我跟你包含做 不做是要再怎麼過下去，幹破你娘，交了前面做了後面不做？」等語，倘被告前未曾與A女為性行為，豈有傳送上開訊息、甚至因要求繼續發生性行為遭拒而惡言相向之可能？足認被告與A女於互相傳送上開訊息前應曾為性行為無訛，亦核與被告所傳送「你不只有跟我，還有另外2位做過，看你要怎麼處理，看是要請他們都出來驗還是怎麼，不然怎麼判定就是我」等訊息內容一致（見偵卷第129頁），再參以A女於原審證稱上開對話紀錄係其與被告為本案性行為後之對話等語（見原審卷第148頁），足徵被告確有與A女為性行為無訛；此外，A女尚向被告表示「我那個來」，被告隨即表示「喔喔，來了喔」、「我才再想，月初來了，該來了吧」等語（見偵卷第139頁），可知因被告與A女為性行為時均未使用保險套而無任何保護措施，其惟恐A女因此懷孕而對於A女生理期之時間多所注意，始於得知A女之月事來潮後即為上開表示，對照上開訊息與A女前開證述之內容，互核當屬合致，益徵被告確實有與A女發生性交行為無訛，A女上開證述屬實為真。　
  ㈣綜上，本院審酌A女於偵訊及原審所為之上開證述，證述主要情節前後大致相符，復未悖於常情，且有上述事證資為補強，保障所供述事實之憑信性，是本院綜合上情，堪認A女上開指訴情節，即被告與A女確有於附表編號1至3所示時、地發生性行為等情，應可採信。
  ㈤被告辯解及辯護意旨不採納之理由：
  ⒈就辯護人於原審稱A女於歷次證述有前後不一之瑕疵部分：
  ⑴按被害人之陳述有部分前後不符，或相互間有所歧異時，究竟何者為可採，法院仍得本其自由心證予以斟酌，非謂一有不符或矛盾，即應認其全部均為不可採信；尤其關於行為動機、手段、方法及結果等細節方面，被害人之陳述，有時因理解、記憶及描述能力等因素，所述難免略有出入，但若無重大瑕疵，而其基本事實之陳述，與真實性無礙者，仍非不得予以採信（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973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查A女於警詢固證稱：我與被告最近一次發生性行為的日期是111年7月28日下午，在桃園一間旅館，第一次時間大概是7月初，在被告家發生性行為；第二次時間大概7月中在被告家發生性行為，被告以性器官進入我的陰部進行性行為。我不是很願意，但就是遷就他，我之前有拒絕過他，但他會臉很臭，所以我就不知道怎樣拒絕他，也沒有向他表達；第一次我跟被告相約在臺北車站見面，然後坐火車到南港火車站，再轉公車到他家最近的某一站，再步行走至他家，結束後他陪我坐火車回桃園家中；第二次和第一次一樣；第三次我當時陪被告去臺北處理保險事情，然後一起坐火車至松山火車站，在公車上被告問我要不要去旅館，我說不要，我不喜歡在外面，被告就臉很臭，我只好妥協，就坐火車到桃園火車站，出火車站後走路到旅館，結束後我自己騎腳踏車返家。被告三次性行為皆沒戴保險套，他有射精但沒有射在我的陰部裡，都射在衛生紙上等語（見偵卷第14至15頁），而與其於偵訊之證述內容，就案發確切時間、前往被告住處之過程等節，略有不同，且稱對於性行為細節均不復記憶，然A女就各次性行為前被告之說詞、情緒及舉措、兩人係一進入被告住處或旅館房間後即刻發生性行為、被告係以陰莖插入A女陰道之方式為性行為且未使用保險套等主要情節，始終陳述一致，復未悖於常情，是辯護人以A女有部分之歧異證述而質疑A女證述之可信性云云，尚非可採。
  ⒉至辯護人另以被告與A女之對話紀錄，欲說明被告確曾拒絕A女性行為之請求，主張兩人間並未於如附表編號1至3所示時、地發生性行為云云。依辯護人所提出之對話紀錄中，被告固曾在A女表示「你要去哪裡做^^」後，回復A女「再說」、「我只再意那回答」；A女表示「你自己不要還要怪我不主動」、「哪招啊孫大哥」後，回復A女「我真的沒有不要」、」「我很想要」、「真的」，A女再表示「但你一直拒絕我」、「殺小」，被告則再表示「要到不行」；A女表示「所以呢」、「你要我不要碰你 ok我不碰」、「啊我不碰」等語，有上開訊息紀錄擷圖在卷可佐（相關對話紀錄，見偵卷第137頁、第143頁、第145頁），雖可認被告曾拒絕A女之性暗示，但依上開事證，仍無礙於本院認定被告確有與A女於附表編號1至3所示時、地發生性行為，是辯護人此部分主張，自屬無據。
  ⒊再辯護人另以A女係因分手後發生糾紛，欲挾怨報復，方誣陷被告，以作為另案談判籌碼云云。對此，A女於原審固證稱：被告於分手前後有對其提出教唆傷害之刑事告訴，當時有一位叫邱裕棠之人在我家門口開槍掃射並掃到被告，但我沒有叫邱裕棠開槍或打被告等語（見原審卷第146頁），且與證人B女於原審證稱：我知道被告因遭於住家前開槍打到被告，而對A女提出教唆傷害之刑事告訴，且A女獲檢察官不起訴處分等語相符（見原審卷第151頁），又A女於111年8月4日向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八德分局報案前之111年7月29日至同年8月1日間，即不斷以IG帳號「000000」向A女傳送傳送「要走是嗎」、「現在是想怎樣」、「我搞你什麼？」、「你要搞我是嗎」、「馬上」、「立刻」、「現在」、「你給我回答」、「我也會讓你知道的」、「不管是死是關都好，我又定處理沒處理我跟你姓」、「等著」、「你怎麼弄我的」、「我也會讓你知道的」、「你什麼態度」、「我也不管你家裡人有多屌」、「我敢一個人現在直接衝你家」、「要不要去問一下張我以前1打9」、「你他媽到底是不是在看我拿你沒辦法啊」、「你他媽到底啥小態度」、「幹破你娘」、「你要搞大我陪你搞」、「等著」、「我等下忙完過去」等訊息予A女，此有上開訊息紀錄擷圖附卷可參（見偵卷第85頁、第87頁、第95頁、第105頁），顯見被告於A女提起本案告訴前實已因不滿A女要求分手一事而對其惡言相向，A女不堪擾提出本案告訴，衡情此舉並未與事理相悖，亦與A女於偵訊證稱：因為媽媽發現對他提告，後來我也覺得他很過份，對我做情緒勒索，又說要來學校堵我，又說要找人來弄我媽，因為他一直恐嚇我，所以我就想說要告來告等語（見偵卷第77頁）所示情節相符，況對照A女就被告本案犯行之證述，可認其所謂「要告來告」一詞，係就被告先前對其為性交行為，訴諸法律途徑解決之意，此乃正當法律權利之行使，尚難因A女權利行使之早晚或被告遭他人開槍波及一事，遽認A女就被告本案犯行有設詞誣攀之目的，被告及其辯護人徒憑己意任指因A女與被告間有教唆傷害案件，可知本案應為A女為供作另案談判籌碼而捏造云云，尚無可採。　
  ㈥綜上，是被告上開所辯，均屬事後卸責之詞，不足採信。本件事證明確，被告就如本判決附表編號1至3所示犯行，均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    
  ㈠核被告就如附表編號1至3部分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27條第3項之對於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女子為性交罪（共3罪）。  
  ㈡被告所犯如附表編號1至3所示之對於14歲以上未滿16歲女子為性交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分論併罰。
三、撤銷改判之理由：
    原審認被告就附表編號1至3部分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27條第3項之對於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女子為性交罪，事證明確，據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被告上訴後業與A女、B女達成調解，且已履行完畢等情，有原審法院113年度湖司簡調字第549號調解筆錄及匯款單據在卷可按（見本院卷第125至127頁、第185頁），原審未及審酌上開有利於被告之科刑因素，而為刑罰量定，容有未恰。檢察官以被告否認犯行，且未與告訴人和解並賠償，犯後態度不佳，足認原審量刑過輕為由提起上訴，惟被告於上訴後業與A女、B女達成調解，並完全履行，業如前述，至檢察官所指被告未自始坦承犯罪之犯後態度一節，已據原審於科刑時審酌在內，自難認原審量刑有違法或不當之處，難認為有理由。被告上訴主張並無起訴書所指犯行，惟業經本院說明如前，係對原審依職權所為之證據取捨以及心證裁量，反覆爭執，則亦為無理由，惟原判決既有前開可議之處，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予以撤銷改判。
四、科刑：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明知A女於行為時係未滿16歲之女子，正處於身心與人格發展之重要階段，就兩性關係仍處於懵懂之狀態，對於性行為之智識及決斷能力均未臻成熟，難與一般成年人等同視之，竟對之為性交行為，足見被告法紀觀念淡薄，雖未違背A女之意思，仍影響A女身心之正常發展，所為實屬不該，並衡酌被告犯後雖否認犯行，惟業與A女、B女達成調解，並完全履行之犯後態度，併衡以被告之素行、犯罪動機、目的、手段、被害人受害程度、自述之智識程度及家庭經濟狀況（大學在學中、未婚、與父母同住、無需扶養之對象，見本院卷第233頁）及A女、B女在調解筆錄中表示倘被告履行調解內容，則願給予被告自新機會之意見（見本院卷第125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附表編號1至3「本院宣告罪刑」欄所示之刑。另審酌被告各次犯罪手法雷同，且犯罪時間相近，如以實質累加之方式定應執行刑，其處罰之刑度顯將超過其行為之不法內涵，應綜合考量所犯數罪犯罪類型、侵害法益、各別刑罰規範之目的、輕重罪間體系之平衡、整體犯罪非難評價、各罪彼此間之關聯性（例如：數罪犯罪時間、空間、各行為所侵害法益之專屬性或同一性）、罪數所反映被告之人格特性與犯罪傾向、數罪對法益侵害之加重效應及刑罰之內部界限、對被告施以矯正之必要性，定其應執行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以符合罪刑相當及比例原則，實現刑罰權之公平正義。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卓俊吉提起公訴，檢察官謝榮林提起上訴，檢察官江林達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4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遲中慧
                                      法　官  黎惠萍
                                      法　官  張少威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曾鈺馨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4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27條
對於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為性交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對於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為猥褻之行為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男女為性交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
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男女為猥褻之行為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1項、第3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編號 犯罪行為 原審宣告罪刑 本院宣告罪刑 1 孫緯龍明知A女係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女子，竟基於與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女子性交之犯意，於111年7月中旬之某時，在被告位於臺北市內湖區○○街00巷0之0號4樓之住處內，以其陰莖插入A女陰道內之方式，對A女為性交行為。 孫緯龍犯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女子為性交罪，處有期徒刑拾月。 孫緯龍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女子為性交，處有期徒刑陸月。 2 孫緯龍明知A女係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女子，竟基於與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女子性交之犯意，於如附表編號1所示行為後不到1週之某時，在被告位於臺北市內湖區○○街00巷0之0號4樓之住處內，以其陰莖插入A女陰道內之方式，對A女為性交行為。 孫緯龍犯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女子為性交罪，處有期徒刑拾月。 孫緯龍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女子為性交，處有期徒刑陸月。 3 孫緯龍明知A女係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女子，竟基於與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女子性交之犯意，於111年7月28日下午某時，在桃園火車站附近某旅館內，以其陰莖插入A女陰道內之方式，對A女為性交行為。 孫緯龍犯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女子為性交罪，處有期徒刑拾月。 孫緯龍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女子為性交，處有期徒刑陸月。 



